
１７５６　

加拿大工业品外观设计法❶

简称

１本法可以被称为工业品外观设计法.

定义

２在本法中:
“物品”是指用手工、工具或者机器制作的任何物品;
“外观设计”或者 “工业品外观设计”是指一件成品中具有

视觉效果并且仅凭视觉进行判断的形状特征、结构特征、图案特

征或者装饰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任意组合;
“配件”是指可以组装成成品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部件;
“部长”是指被加拿大王室枢密院总督为本法目的任命为部

长的枢密院成员;
“规定的”是指由条例规定的以及在涉及费用时,也包括按

照条例规定的方式确定的;
“成套物品”是指具有相同的总体特性、通常一起销售或者

一起使用、其中每一件物品采用相同的外观设计或者其变型的多

个物品;
“实用物品”是指具有实用功能的物品和这些物品的模型;
“实用功能”对于物品而言,是指除去仅仅作为艺术或者文

学内容的基质或者载体以外的功能;
“外观设计变型”是指用于相同物品或者成套物品的、并且

没有实质区别的外观设计.

❶ 根据 加 拿 大 司 法 部 网 站 (http://lawsjusticegcca/en/IＧ９/index．
html)上提供的文本翻译.翻译:何伦健;校对:董琤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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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　工业品外观设计

登　记

登记簿

３部长应当设置工业品外观设计登记簿,用于注册工业品

外观设计.

外观设计注册申请

４ (１)外观设计的所有者,无论是最初所有者还是其权利

继受者,可以向部长申请外观设计注册,但应当缴纳规定费用并

按照规定方式提交下列申请文件:
(a)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和外观设计说明;
(b)一项声明:据外观设计所有者所知,该外观设计在最初

所有者采用时尚未被其他任何人使用;及

(c)规定的其他材料.
申请人的变更

(２)如果在某项外观设计被注册前,部长依据规定的理由和

条件确信在提交该外观设计注册申请时其他人是该外观设计的所

有者,则该申请应当被认为不是由提交申请的人提交的.

注册前的审查

５ (１)部长应当对外观设计注册申请进行审查,确定该外

观设计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条件.
驳回决定

(２)如果部长认为一项外观设计不符合注册条件,应当向申

请人发出驳回决定,阐明驳回注册的意见,并指明答复期限.
申请的放弃

(３)如果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善意地对驳回意见予以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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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,该申请应被视为放弃.
申请的恢复

(４)如果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下列手续,其被视为放弃

的申请应当予以恢复:
(a)提出恢复请求;
(b)善意地对驳回决定进行答复;并且

(c)缴纳规定的恢复费.

对保护的限制

５１　本法对外观设计的保护不延及:
(a)应用于实用物品的、仅由物品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特征;

或者

(b)制造或者生产的方法或者原理.

外观设计注册

６ (１)如果部长发现一项外观设计与已注册的其他任何外

观设计不相同或者不相近似到产生混淆,应当对该外观设计予以

注册,并且将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和外观设计说明返还外观

设计所有者,同时发给本部分要求的登记证书.
例外

(２)部长可以驳回其认为不符合本部分规定的外观设计或者

任何违反公共道德或者公共秩序的外观设计.对于驳回注册,可

以向枢密院总督上诉.
在后申请的例外

(３)对下列在加拿大提交的外观设计注册申请,部长应当

驳回:
(a)是在本款生效日或者生效日后在加拿大提交的,且该外

观设计在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业已公开１年以上;或者

(b)是在本款生效日前在加拿大提交的,且该外观设计在加

拿大业已公开１年以上.
不适用第２９条的情形

(４)为第 (３)款之目的,第２９条的规定不用于确定注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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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提交的时间.

登记证书

７ (１)登记证书应由部长、专利局局长或者专利局长办公

室的官员、职员或者雇员签署,并写明外观设计业已依照本法进

行注册.
登记证书的具体内容

(２)第 (１)款所述的证书应当显示注册日期、所有者名称

和地址以及注册号.
证书的证据作用

(３)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,登记证书是证明外观设计、外观

设计具有原创性、所有者名称、目前署名者为所有者、注册的起

始日和期限以及该外观设计符合本法规定的充分证据.
对签字印章或者官方印章免予举证

(４)看似根据本条签发的证书在所有法院均是可接受的证

据,无需证明签发人的签名或者官方印章.

８ [已废止]

独占权

９通过依本法进行注册可以获得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.

权利的期限

１０ (１)除第 (３)款的规定外,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

期限为自外观设计注册之日起１０年.
维持费

(２)外观设计所有者为了维持注册外观设计授予的独占权,
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向专利局长缴纳规定的费用.
期限届满

(３)未在条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第 (２)款所述费用的,独

占权的期限应被视为自该费用缴纳期限届满日起终止.

未经许可使用外观设计

１１ (１)在独占权存续期间,未经外观设计所有者许可,任



１７６０　

何人不得:
(a)为贸易或者商业目的制造、进口、销售或者出租,或者

为销售或者出租目的而提供或者出示采用该注册外观设计或者与

该外观设计没有实质差别的外观设计的物品;或者

(b)针对零件组成的物品进行 (a)项规定的行为构成侵权.
实质性差异

(２)为第 (１)款目的,判断是否有实质差别时,应当考虑

已注册外观设计与任何在先公开的外观设计相异的程度.

所有权

最初所有者

１２ (１)外观设计的作者是外观设计的最初所有者,但是如

果作者是为了有益和有价值的对价而为另一人完成的外观设计,
则该人为外观设计的最初所有者.
得到的权利

(２)另一人对财产的权利只能与其获得的权利共同存在.

转　让

可转让的外观设计

１３ (１)每一项外观设计,无论已注册或者未注册,其整个

权益或者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法律上均可转让.转让应当缴纳规定

费用,并以在专利局长办公室书面备案的形式进行.
使用外观设计的权利

(２)每一外观设计所有者可以在加拿大全国或者部分地区、
在权利有效期或者其中的某段时间,许可和让与制造、使用、销

售的独占权和授予其他人制造、使用和销售该外观设计的权利.
许可

(３)根据第 (２)款的许可或者让与应被称为许可,并且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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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进行备案,其备案方式和期限与转让外观设计的备案相同.

１４ [已废止]

侵权行为

所有者或者被许可人的起诉

１５ (１)外观设计所有者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可以向任何有管

辖权的法院起诉侵犯独占权的行为.
所有者作为当事人

(２)外观设计所有者应当是或者被作为是侵权诉讼的当

事人.

法院给予救济的权力

１５１　在第１５条所述的诉讼中,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形作

出判决,包括以禁令方式的救济和对损失和利润的赔偿判决,处

以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,处置侵权物品或者零件的判决.

共同管辖权

１５２　联邦法院同时有权审理和判决:
(a)侵犯独占权的诉讼;和

(b)有关外观设计的所有权或者外观设计中的任何权利的

问题.

１６ [已废止]

侵权抗辩

１７ (１)在第１５条所述的诉讼中,如果被告能证明,被告

在进行涉讼行为时不知道并且没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该外观设计已

经注册,则法院除颁发禁令外,不得给予原告其他救济.
例外

(２)如果原告将位于一个圆圈内的大写字母 “D”和外观设

计所有者的名称或者其常用的缩写标记在下列物品上,则第 (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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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规定不适用:
(a)在主张权利的行为前,全部或者基本全部的注册物品

上,而且这些物品已由所有者或者经其同意在加拿大境内流通;
或者

(b)和物品相关的标牌或者包装物上.
所有者的含义

(３)为第 (２)款目的,所有者是指在物品、标牌或者包装

物被作出标记时的所有者.

时效

１８对发生于侵权诉讼之前３年以上的侵权行为,不给予

救济.

第二部分　一般规定

１９ [已废止]

笔　误

更正

２０在撰写或者复制本法中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文件中出

现的书写错误,不应当以导致文件无效的方式进行处理,一经发

现,可以经部长授权进行更正.

查　询

登记簿的查阅

２１ (１)任何人均可以查阅工业品外观设计登记簿.
副本

(２)任何人在缴纳规定的费用后,均可以获得注册工业品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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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设计的副本.

修正和变更的程序

联邦法院可以修正注册内容

２２ (１)根据总检察长提供的信息,或者根据因没有充分理

由遗漏登记簿记录或者没有充分理由在登记簿中记录而受侵害人

的起诉,联邦法院认为恰当的,可以命令增加、已删除或者变更

登记簿内容,或者驳回申请.
诉讼费

(２)如果联邦法院认为恰当,可以在任一案件中作出有关诉

讼费的命令.
有待解决的问题

(３)联邦法院可以在本条所述任何程序中确定为修正登记簿

而需要解决的任何问题.
管辖

(４)联邦法院对审理和决定本条所述的诉讼拥有排他审判权.

变更外观设计的申请

２３ (１)任何注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人均可向联邦法院

申请增加或者变更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非实质性部分,法院可以驳

回申请或者以其认为恰当的条件同意增加或者变更.
通知部长

(２)根据本条规定向联邦法院提出的增加或者变更工业品外

观设计的申请应当通知部长,部长有权对该申请陈述意见.

登记簿的修改

２４联邦法院作出增加、已删除或者变更工业品外观设计注

册内容的判决后,经核准的副本应当由法院人员传送部长.部长

应据此对登记簿作出与判决一致的修改或者变更,或者将该命令

的实质内容恰当地录入登记簿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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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　例

条例

２５加拿大王室枢密院总督可以对下列内容作出规定:
(a)外观设计所有权的管理;
(b)关于外观设计注册申请的形式和内容;
(c)为进行在执行本法中要求或者授权的行为而缴纳的规定

费用或者确定费用的方式;
(d)关于根据本法缴纳费用的退还;
(e)关于成套外观设计和外观设计变型的注册;
(f)关于根据本法２９条要求优先权,包括为支持优先权要

求而必须提交的信息和文件,提出优先权要求的期限,以及要求

优先权应当提交的资料和文件;
(g)关于根据本法２９条优先权请求的管理和优先权的确定;
(h)根据本法以及为实现本法目的和执行本法规定而规定的

其他任何事项.

２６至２８ [已废止]

优先权

外国申请

２９ (１)根据条例规定,向外国提交了正规的外观设计注册

申请的人或者其权利继受者,此后又在加拿大就相同工业品外观

设计提交注册申请的,如果符合下列条件,则具有向外国提交申

请的同一日向加拿大提交的注册申请相同的效力:
(a)加拿大的申请是在向外国提交的在先申请日起６个月内

提交的;而且

(b)申请人根据规定对其在加拿大提交的申请要求享有优先

权,并且满足其他的规定条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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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

(２)本条中

“外国”是指:
(a)根据条约、公约或者法律的规定给予加拿大公民类似于

第 (１)款给予的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的有效申请日期的国

家;和

(b)世界贸易组织成员;
“WTO协定”具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实施细则第２ (１)款

给出的 “协定”的含义.
“WTO成员”是指根据 WTO协定第I条建立的世界贸易组

织的成员.

过渡性规定

权利的恢复

２９１ (１)关于本条生效日前取得的独占权,适用本条生效

日前第１０条当时的规定.
不适用抗辩规定的情形

(２)如果在该外观设计注册后,外观设计权利人的姓名或者

名称与字母 “Rd”和/或者 “Enr”以及注册的年度标明在产

品末端 (如果该产品是纺织品)或者边缘或者其他任何适宜的地

方 (如果该产品有其他物质),第１７款 (１)不适用于基于本条

生效前提交的申请取得的注册外观设计.
标记方式

(３)为第 (２)款之目的,可以在材料本身上标记,也可以

附加有恰当标记的标牌.
在先申请

３０ (１)除第 (３)款另有规定,本条生效前提交的外观设

计注册申请应当依照本条生效后本法的规定进行处理.
注册

(２)除第 (３)款至 (６)款另有规定,本条生效后出现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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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基于本条生效前提交的申请注册的外观设计的问题,应当依照

该问题出现时本法当时的规定进行处理.
申请条件

(３)如果一项外观设计注册申请是由外观设计所有者,最初

所有者或者其权利继受者,在本条生效前提交的,或者是在本条

生效前依照申请时第４条当时的规定提交的,则本条生效后该申

请应当被视为符合第４条目前的规定.
权利的恢复

(４)第１０条２款适用于本条生效日３个月前期满的独占权.
不适用抗辩规定的情形

(５)如果在该外观设计注册后,外观设计权利人的姓名或者

名称与字母 “Rd”和/或者 “Enr”以及注册的年度标明在产

品末端 (如果该产品是纺织品)或者边缘或者其他任何适宜的地

方 (如果该产品具有其他任何形式),第１７款 (１)项不适用于

有关基于本条生效前提交的申请取得的注册外观设计.
标记方式

(６)为第 (５)款之目的,可以在产品本身上贴标记,也可

以贴在与产品相连接的标牌上.


